山 西 药 科 职 业 学 院

教务处函〔2015〕30号
关于做好2015-2016-1学期
学期注册工作的通知
院属各系：
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学籍管理，提升学籍管理信息化水平，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15〕14号）及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要求，学院将于2015年9月25日前对全部在校学生（含顶岗实习学生）进行学期注册。为顺利完成学期注册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及要求通知如下，请各系高度重视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做好相关工作。
一、在校生报到登记及学期注册
1.办理学期报到：各系应在新学期开学后尽快完成学生返校报到登记工作，并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学生报到标注（学生学籍——学期注册——办理学期报到），未能按时报到的需标注未报到原因。
2.办理学期注册：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标注为“已报到”状态
的学生方能进行学期注册标注。各系应确认完成报到的学生已缴纳学院规定应缴纳的各项费用后，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学期注册标注（学生学籍——学期注册——办理学期注册）。
3.各系请于9月25日前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完成全部在校学生的学期注册标注工作，教务管理系统学期注册标注功能将于9月25日24时关闭。
4.各系应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在系统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请及时与教务处取得联系，保证工作按时完成。
二、补充报到登记及学期注册
1.学生在9月25日以后返校报到并符合学期注册条件的，需本人填写补充注册申请表（见附件1），各系审核汇总后可于12月15日至12月19日期间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统一进行补充注册。
2.请各系于9月25日前完成本系学生学期注册汇总表（可由教务管理系统直接导出，包括“注册学生名册”及“未注册学生名册”）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附件： 1.2015-2016-1学期补充注册申请表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教务处
2015年9月15日   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附件1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
2015-2016-1学期补充注册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层次
	
	学制
	
	当前所在级
	

	系别
	
	班级
	

	专业
	
	身份证号
	

	个人申请
	本人由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原因未能按时进行学期注册，现提出申请补充注册。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	班主任意见
	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	所在系审核
	该生现已符合学期注册条件，同意进行学期补充注册。
（章）          
签 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该表由本人填写，学生所在系审核后方可办理学期注册，该表由学生所在系保存。

